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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工程“爱心圆梦大学”助学行动
一、办理依据
关于在全市开展2025“爱心汇聚•圆梦大学”助学行动的通知。
二、承办机构
团市委学少部。
三、服务对象
全市范围内2025年被普通高校（大学本科院校以上；军校及免费类师范生不在资助范围）录取的应届农村或城镇家庭经济困难优秀大学新生（贫困职工家庭可适当放宽条件）；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在读困难职工家庭子女（含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）；入学前户籍为本市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大学生、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残疾毕业生（含自考生），且需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。
四、服务条件
无。
五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申请材料
（1）申请表；
（2）户籍资料：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；
（3）贫困证明材料：低保证、残疾证等能证明家庭贫困的证书，村（社区）出具的贫困证明；
（4）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（二）普通高校就读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资助申请材料
（1）《宿州市工会困难职工子女金秋助学申请表》；
（2）个人申请书；
（3）家庭情况比对授权书；
（4）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材料（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）；
（5）困难城镇职工（农民工）档案表格；
（6）收入证明材料；
（7）刚性支出证明材料（学费、医疗自费单据如医保结算单）；
（8）基层工会审批会议记录；
（9）困难职工家庭走访调查表；
（10）公示材料；
（11）关于申请帮扶救助的报告。
（三）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申请材料
（1）申请资助由本人或监护人填写《安徽省残疾大学生资助年度申请审批表》；
（2）安徽省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；
（3）身份证或户口簿；
（4）学生证或当年新录取的《入学通知书》，或国家承认学历的院校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（含自学考试）《毕业证书》。
六、服务流程
（一）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申请流程
1.填写申请表
2.提交资料
3.初审、公示
4.终审
5.填制资助金领取签名册和资金拨付
（二）普通高校就读困难职工家庭子女资助申请流程
1.填写申请表
2.提交资料
3.初审、公示
（三）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申请流程
1.申请及初审
2.复审及上报备案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免费。
八、服务时限 
根据当年工作部署调整。
九、咨询方式	
团市委学少部，电话：0557-3037803。


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
一、办理依据
团省委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〈安徽省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皖青联〔2022〕3号），共青团宿州市委、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宿州市<安徽省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>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宿青联〔2025〕2号）。
二、承办机构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。
三、服务对象
扶持贷款额度为50万元以下（含50万元）的宿州地区青年创业贷款项目。
四、服务条件
1.申请贴息资金的贷款项目单位或个人必须是上年还清本息的贷款额，贷款贴息周期为一年，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按一年期计算贴息，贷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按贷款实际时间计算贴息，项目单位或个人享受贴息资金支持不得连续超过3年。同一笔贷款已享受过其它财政贴息政策支持的，不得再申请皖北地区青年创业贷款贴息资金。
2.申请贴息资金应具备以下条件:
（一）在宿州注册经营的法人单位（企业、合作社或协会等）的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； 
（二）申请的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（截止日期为申请贴息当年的1月1日）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；
（三）所经营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经济、社会效益突出，示范带动作用明显、成长性较好。
五、申报材料
申请项目自评表、申请审批表、个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经办银行的贷款合同复印件、放款及还款相关证明、相关人民银行支行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。
六、服务流程
1.个人申请；
2.县级相关部门初审筛选；
3.市级相关部门审核；
4.贴息项目公示；
5.资金发放。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。
八、服务时限
根据当年工作部署调整。
九、咨询方式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：0557-3038332。




“12355”青少年服务热线
一、办理依据
共青团中央《关于加强新时代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设的意见》。
二、承办机构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。
三、服务对象
青少年。
四、服务条件
无。
五、服务流程
对有需求的青少年开展心理服务与法律援助。
六、申报材料
无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。
八、服务时限
贯穿全年组织实施。
九、咨询方式	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：0557-3038332。





未成年人权益维护
一、办理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
二、承办机构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。
三、服务对象
全市未成年人。
四、服务条件
无。
五、服务流程
针对性开展法律宣传、关爱帮扶等服务。
六、申报材料
无。
七、服务时限
贯穿全年组织实施。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无。
九、咨询方式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：0557-3038332。
　


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
一、办理依据
团中央及团省委关于开展“共青团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面对面”活动的相关通知。
二、承办机构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。
三、服务对象
全市青少年。
四、服务条件
无。
五、服务流程
两会前，广泛开展集中活动，用好人大、政协制度化平台协商代言、集中倡导；两会后，结合工作需要常态化、灵活化开展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职能部门、专家学者、青年代表等多方参与，搭建多元对话协商平台，完善诉求表达响应体系，在“面对面”中感知青年真实温度，传递党的关怀温暖。
六、申报材料
无
七、服务时限
贯穿全年组织实施。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无
九、咨询方式
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：0557-3038332。
